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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

 

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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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項目編號：HYAB/YA1/7 -7 /1(2024 -25)  (A022)  

電     話： 3845 4537  

傳     真： 2591 6002  

 

香港九龍觀塘曉明街 20 號  

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 

馮嘉偉先生  

 

馮先生︰  

 

2024-25 年度「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」  

 交流項目名稱：融合科技與歷史・聚焦克羅地亞新機會  

  

委員會已細閱   貴團體提交的核數報告、活動報告及收支報告。本資助

計劃是以實報實銷原則資助前往海外的交流團，及其宣傳、招募、在港配套活

動等支出。經計算後，上述交流項目的總資助金額（連同配套活動等）為       

港幣 $279,680.00 元正。扣除已收取預支撥款共港幣 $125,840.00 元正，現撥款

為港幣 $153,840.00 元正。撥款金額的支票將於稍後寄出。請注意支票的有效期

為簽發日起計 6 個月。貴團體必須在有效期內兌現支票。貴團體如過期未兌現

支票，則會被視為自動放棄資助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無論如何不會重發支票。  

 

同時，貴團體須於本信函日期起計一個月內把收支報告上載至互聯網並

存放不少於一年，及通知本秘書處 (fsiye@hyab.gov.hk)有關的互聯網／網址連

結和上載日期。貴團體亦須於本信函日期起計三年內，因應公眾人士的書面要

求提供收支報告，以供查閱。  

 

根據《舉辦交流項目及使用撥款守則》第 27 項，獲資助團體必須保證

在交流項目的所有宣傳品／刊物，均顯眼地註明項目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及青

年發展委員會合辦的「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」資助，以及展示青年發展委員

會及政府資助計劃的標誌；第 39 項則訂明獲資助團體如打算修改交流項目的

各項細節（例如行程及參加者收費），必須在活動舉行或交流團出發前最少三個

星期，以書面徵求委員會同意，並解釋更改有關項目細節的原因。惟   貴團體

在上述交流項目的宣傳品未有充分或正確地註明，亦未有展示最新的政府資助

計劃標誌，以及未有按照標誌使用手冊正確使用標誌。另外，貴團體未有按時

就行程及參加者收費的更改通知秘書處。本秘書處會將是次違規記錄在案，作

為日後審批   貴團體的資助申請的參考資料。如   貴團體再有機會獲得本資助



計劃的撥款資助，請多加留意守則的細項和要求。  

 

謝謝   貴團體對本資助計劃的支持。  

 

 

          青年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 

  

 古嘉媛  

 

2025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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